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嚴重弱智人士家長協會(下稱「家長會」) 為一非牟利家長自助組織，旨在爭取嚴重弱智人士

合理的權益和福利；推廣及宣傳嚴重弱智人士服務的需要。 

  

隨著智障人士的平均壽命漸漸提高，家長最擔心的，是自己離逝後誰為智障子女們開解當下

的情緖和哀傷。家長會認為生死教育是重要的，政府應作公眾推廣，讓智障子女、家長、家

人及院舍照顧者去認識和學習如何面對死亡。  

 

「預設醫療指示」在很多歐美國家、台灣和星加坡已立法及推行多時，而香港食物及衛生局

於 2009 年亦發出諮詢文件，介紹在本港使用「預設醫療指示」的步驟，醫院管理局亦同時

為此訂定相關守則及指引。可是，於推行「預設醫療指示」仍停留在教育及宣傳層面，對於

執行時所面對的困難完全漠視。最關鍵的爭論是未適用於救護員及私家醫生簽名有效性等問

題，也引申出監護制度的局限。 

 

得知親人將會離逝，任何人都會覺得難過，家長面對子女將要離逝，更是萬般不捨，希望親

自照顧子女最後的一段路，可惜現時社區支援服務極為分割及不足，兒科及社區善終服務更

是落後於其他文明地區，令家長無法安心在家照顧子女，而善終及寧養服務只在簽署文件後

才被動式提供支援，錯過支援的黃金期，令家屬永遠懷著內疚及遺憾渡餘生。 

 

現有的紓緩及善終服務較集中於成年人，醫管局轄下共有 16間醫院提供紓緩護理服務及 360

多張紓緩護理病床，服務使用者普遍為末期癌症病人及長者，忽略兒童紓緩。目前只有數間

非政府機構提供善終服務床位，也有些和院舍連結，不過服務僧多粥少。對於大部份入住院

舍的子女，在晚期多次進出醫院，其過程實是一種折磨。因此認為社福機構應與時並進，於

每一間院舍都開設善終服務，除可減輕對醫院紓緩護理服務的需求，亦讓子女們可有家人旁

陪伴及在熟悉的環境下，安心離開人世。 

 

家長會亦十分關注，自己離逝後子女的紓援、善終及殮葬服務安排，例如預先購置骨灰龕位

及紓援治療期間的生活等事情。按現時的處理方法，若遺體沒有親友認領便會送往公葬。家

長期望能有事前準備，委託院舍代為執行子女的殮葬安排。可惜，目前的監護制度無法處理

這個問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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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年 6月 24日，立法會長期護理政策聯合小組委員會已討論及指出上述問題。同年 7

月，政務司司長曾回覆信函，表示會探討優化及擴闊相關服務，亦會在需要時召開會議，處

理跨政策局問題。三年過去，社會對善終、寧養服務的需求提高，但政府在此議題上完全故

步自封，沒有絲毫改變。家長會期望政府正視及制定跨局善終政策，以尊重生命，讓每一人

生都充滿尊嚴完結！ 

 

 

建議： 

1)  成立跨部門小組，制訂完善的寧養及善終服務政策，讓將離逝者及家屬能安心走完最後

路程。 

2)  為「預設醫療指示」立法，徹底解決現行問題。 

3)  設立侍終假，讓家屬能在最後階段陪伴將離逝者，及早作後事安排。 




